
关于开展第六轮区域核酸检测通告

〔2022〕第 52 号

根据当前我县疫情防控形势，为严控疫情传播风险，切实保护

全县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经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研究决

定，于8月30日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第六轮区域核酸检测。现将相关

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检测对象

1.全县区域内所有常住人口、流动人口；

2.集中隔离、居家隔离、居家健康监测人员、在校学生等待上

门核酸采样。

二、检测时间及区域划分

8月30日上午6:00-9:00，各社区和各乡镇同步开展，超时未

做核酸人员一律赋红码管理。

三、收费标准

免费

四、检测须知

1.除卫生防疫、消防、救护、公安交警、疫情防控工作等车辆



外，其他车辆一律禁行，所有人员除到指定地点进行核酸检测外，

不得流动。

2.此次区域核酸检测，城区由各包联单位牵头，社区配合；乡

镇由各乡镇党委、政府牵头，按照既定的核酸采样点组织实施，负

责人员发动、组织宣传和采样点的布置（包括采样台、2米线、警戒

线等）。

3.广大居民要主动配合，按照统一安排，提前准备好“晋快检”

采样码（若无“晋快检”采样码，提前准备好个人身份证），有序

到达指定的采样点排队；全程佩戴口罩，与他人保持 2 米以上距离，

不交谈、不聚集，采样结束后，立即戴好口罩回到家中，不再外出。

4.请广大居民关注官方渠道发布的疫情防控信息，不造谣、不

信谣、不传谣。对散播谣言、拒不配合执行、干扰区域核酸检测采

样工作或瞒报、谎报、伪造信息的人员，公安机关将依法严肃追究

相关法律责任。

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，请您务必主动参与，做到“不漏一户、不

落一人”，共同筑牢防疫屏障。给您工作和生活带来的不便，请给

予理解与支持。

特此通告

垣曲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

2022年8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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